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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放offer具备法律效

力。”北京海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

璐凯告诉记者，从企业招聘到劳动

者应聘，再到企业发放offer等一

系列行为，都是在签订劳动合同过

程中、合同生效前发生，双方都具

有先合同义务，这一系列流程是建

立在民法典诚实信用、公平原则基

础上的一项法律义务。

赵璐凯认为，企业发放offer

后拒绝录用的行为，违反了先合同

义务，需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对

求职者造成经济损失的，要依法赔

偿。“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求职者可

以先与公司协商，要求其支付合理

的赔偿。若协商不成，可以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公司承担缔约过失

责任。”赵璐凯说。

“求职者可直接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北京市中恒信律师事务

所律师李军对记者说，由于此时双

方并未建立劳动关系，故该类纠纷

不属于劳动纠纷，因此无须以劳动

仲裁作为前置程序。记者了解到，

在过往类似司法判例中，只要求职

者举证得当，法院往往会支持求职

者的维权诉求。

李军提醒求职者，尽可能多方

了解意向企业的情况，尤其是雇主

品牌形象及诚信度。“请求赔偿时，

要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自身因毁约

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空口无

凭，要注意留痕管理，保留写明拟

录用岗位、薪资待遇、报到时间等

要素的正规offer。”

“另外，学校就业指导部门对

企业的资质、口碑、有无频繁的劳

动仲裁记录等信息负有审核义

务。对于有违约记录的企业，学校

应向学生发出警示，甚至取消其来

校宣讲招聘的资格。”李军说。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北京晚报》 王瑶琦 柴嵘

气温逐渐升高，蚊虫活

跃起来，各类驱蚊产品热

卖。记者调查发现，部分驱

蚊产品存在没有标注成分

表、缺少农药登记证号等问

题。疾控部门提醒消费者，

选购驱蚊产品时，要注意查

看是否有农药登记证号等

“三证”，不购买无“三证”

产品。

梅女士特别容易“招”

蚊子。最近，她在观看网络

直播时相中了一款驱蚊手

环，号称“萃取植物精华”

“强效防叮90天”。“轻松一

戴，蚊虫不再来，享受宁静

舒适的夏日时光。”直播间主

持人热情洋溢地介绍着产品

的神奇功效，梅女士毫不犹

豫下了单。使用后，梅女士

觉得产品效果并没有广告中

那么“神奇”。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搜

索发现，驱蚊手环产品款式

各异，普遍都标注着“天然

成分”“长效驱蚊”等广告

词。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

《关于防蚊驱蚊类产品认定的

意见》，只要声称产品具有防

蚊驱蚊功能，不管是“防蚊

贴”“防蚊剂”“防蚊液”还

是“驱蚊手环”，无论其有效

成分是化学成分还是植物源

性成分，都属于农药范畴，

必须在产品的标签中明确标

明农药登记证号、农药生产

许可证号。记者随机挑选了

10款月销量超过1000件的驱

蚊手环，其中仅有两款手环

获得了农药登记证号、农药

生产许可证号。

驱蚊花露水缺少成分表

也困扰着消费者。在崇文门

附近一家超市的货架上，各

种驱蚊花露水足足占了两排

货架，近一半的种类并未标

注成分表。“以前的花露水会

标注含有乙醇、冰片等成

分，现在什么成分都没写

明，不敢买。”顾客章先生坦

言。记者走访了6家大型超

市，均有未标注成分表的驱

蚊花露水在售。根据《农药

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法》，驱

蚊花露水等农药产品应当在

包装物表面印制或者贴有标

签，标签应标注有效成分及

其含量。

市疾控中心建议：消费

者应前往正规商店、超市选

购驱蚊产品；购买前要注意

查看产品是否有农药登记证

号、农药生产许可证、产品

标准号证书“三证”，不购买

无“三证”或“三证”不全

的产品。此外，不购买未标

注有效成分中文名称和含量

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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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毕业了，拿到手的
offer却‘飞’了，我的心情像坐过
山车一样大起大落。”谈起最近的
求职经历，来自北京某高校的应
届毕业生王禹泽有些失落。

企业方这种发了offer后毁
约、拒绝录用的做法，让求职者措
手不及。专业人士就此表示，这
一行为违反了先合同义务，企业
方需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经过一番投简历、笔试、面试，

今年3月初，王禹泽拿到了某企业

的offer，并与该企业签约。

“收到offer后，我以为可以高

枕无忧了。”王禹泽坦言，由于该企

业要求提前到岗实习，他已经在公

司附近租了房子，并预付3个月租

金。

没想到，一周后，企业HR告

诉王禹泽，因业务调整，他报考的

职位被取消。那一刻，王禹泽慌

了。他曾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

发过类似经历，但没想到这样的遭

遇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说实话很不甘心，企业招聘

如同儿戏一般。”刚收到解约通知

的那几天，王禹泽不时咨询解约原

因，可得到的都是“官方回应”，且

无赔偿事宜的回复，“再后来，HR

干脆不回信息了。”

记者采访发现，遭遇企业方

毁约的，不仅有像王禹泽这样的

毕业生，还有跳槽的劳动者。为

了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在北京

从事互联网工作的赵茸从 2023

年11月开始投递简历。经过3轮

面试，2024年春节前夕，他收到

了意向企业发来的offer，约定年

后入职。

“说要录用我的那家企业规模

不小，拿到offer后，我觉得比较可

靠，便第一时间向原公司提出了离

职。”赵茸说。可随着约定的入职

日期临近，无人联系他办理入职手

续，赵茸便联系当初负责招聘的工

作人员，却被告知他所投递的职位

已关闭。至于具体原因，这名工作

人员含糊其词，最终也没有说清

楚。

谈及企业招聘又毁约的原

因，某互联网企业 HR 张晨透

露，或是招聘过程中出现内部调

整，导致原本有用人需求的职位

被取消，或盲目加入“抢人潮”，

没有充分考虑内部组织架构，没

有做好人力资源规划，导致招聘

过量，“为了节省人力资源成本，

采取毁约这种简单粗暴的手段。”

对于求职者来说，企业毁约

不仅打乱了他们的职业规划，还

可能使其错过“金三银四”等最

佳招聘季，增加就业难度。

被问及后续打算时，王禹泽

表示维权耗费时间、精力，他想

抓住毕业季的“尾巴”，“海投”

简历，尽快找到工作，将损失降

到最低，“毕竟应届生的身份是很

珍贵的。”

“offer被‘鸽’后，我面临

的是失业和社保断缴。”赵茸说，

部分企业招聘时比较在意求职者的

“空窗期”，“‘空窗期’越长，越

不利于日后求职和职场发展。”

任性招聘“伤人害企”。在北

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此前公布

的一起用人单位发offer后反悔引

发的纠纷案中，黄先生应聘某公

司项目经理职位，面试几天后收

到了《通知函》，函中写明邀请他

担任项目经理一职，并标明了上

班日期、合同期限等。黄先生便

办理原公司的离职手续。

但就在黄先生办完离职手续

的前一天，新公司的人事通知黄

先生，入职前需要加测笔试。随

后，该公司以黄先生笔试不合格

为由不予录用。黄先生便诉至法

院。

法院审理认为，该公司发送

《通知函》，明确表示应聘成功，

但又增加笔试，并以笔试未通过

为由不予聘用，造成黄先生的经

济损失。公司的上述行为明显违

背诚信原则，应当据此赔偿黄先

生的损失。结合黄先生的离职时

间、薪资情况等，法院酌定公司

赔偿2万元。

错失良机，增加就业难度

《工人日报》高子立

发offer后拒录，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临近毕业，offer却被“鸽”了临近毕业，offer却被“鸽”了


